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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3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齐力”）、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临邑工贸”）、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创新”）、嘉峪关索通炭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炭材料”）、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预焙阳极”）、
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索通”）、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东百
矿”）、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云铝”）、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欣源”），以上公司均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
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索通齐力、临邑工贸、索通创新、嘉
峪关炭材料、嘉峪关预焙阳极、湖北索通、田东百矿、索通云铝、内蒙欣源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
币17,000万元、人民币15,000万元、人民币23,000万元、人民币35,000万元、人民币11,000万元、人民
币5,500万元、人民币71,280万元、人民币19,000万元、人民币1,900万元；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索通创
新为索通齐力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44,886.50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 17,000.00万元（含本次）、人民币 168,616.88
万元（含本次）、人民币 92,800.00万元（含本次）、人民币 54,570.00万元（含本次）、人民币 33,150.00万
元（不含本次）、人民币0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182,042.28万元（含本次）、人民币13,900.00万元（含
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

余额之和为 1,160,531.57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5.96%；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785,
846.57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9.47%。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3月份，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被担保方

索通齐力

临邑工贸

索通创新

嘉峪关
炭材料

嘉峪关
预焙阳极

湖北索通

田东百矿

索通云铝

内蒙欣源

债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
州临邑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邑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州分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
州临邑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州北海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滨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州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峪关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峪关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
泉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昌分行

牵头行及代理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
分行；贷款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分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曲靖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察哈尔右翼后旗支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5,000
10,000
2,000

5,000

10,000
5,000
8,000

5,000

5,000
30,000

5,000

8,000

3,000

5,500

71,280

19,000

1,900

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
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后三年止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
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
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
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后三年止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反担保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田东百矿以其自有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桂（2025）田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1323号、桂（2025）田
东县不动产权第0001325号为上述自身贷款中的3,061万元债权本金及基于该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
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提
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2025年3月份，公司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担保方

索通创新

被担保方

索通齐力

债权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德州临邑支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20,000
保证期间

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债权人对外支付信用证

款项后三年止

反担保

无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新增对
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金融机构授信要求，为金融机构综合授信
额度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含等值外币），该担保额度在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
度预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索通齐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4,776.05万元（含本
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4,000.00万元，索通齐力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临邑工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17,000.00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35,000.00万元；为索通创新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8,616.88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32,000.00万元，索通创新的其他
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嘉峪关炭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2,800.00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
保额度为4,565.00万元，嘉峪关炭材料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嘉峪关预焙阳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54,570.00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21,300.00万元，嘉峪关预焙阳极的其他股东
未提供担保；为湖北索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150.00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为4,220.00万元，湖北索通的其他股东同比例提供担保；为田东百矿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0万元，田东百矿的其他股东暂未提供担保；为索通云铝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4,042.28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8,000.00万元，索通云铝的其他
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内蒙欣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900.00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
度为62,100.00万元，内蒙欣源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
金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的对外担保
概况，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104国道北侧117号
3.法定代表人：郎光辉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00MA3CTTP85R
5.注册资本：人民币26,400万元
6.成立时间：2016-12-22
7.经营范围：炭素材料生产、销售；炭素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推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15,668.22
69,036.92
71,153.42
44,514.79
2023年度
151,472.61
-4,274.25

2024年9月30日
103,830.10
58,726.22
61,726.22
42,103.88

2024年1-9月
97,265.26
3,589.09

9.索通齐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Press Metal Berhad

持股比例
80%
20%

索通齐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街道办事处513国道与富民路交界处向西500米路北
3.法定代表人：郎小红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7807793335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05-10-18
7.经营范围：预焙阳极、残极、石油焦、煅烧焦、冶金焦、天然气富含甲烷的（仅作工业原料用）、煤

焦沥青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的进出口；建筑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工产品除外）、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工矿产品、文化体育用品、针纺
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11,562.20
108,611.18
109,043.72
2,518.48
2023年度
834,857.06
-16,270.49

2024年9月30日
184,688.48
180,292.06
180,709.64
3,978.85

2024年1-9月
547,543.28
1,462.44

9.临邑工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临邑工贸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3.法定代表人：王素生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MA3CFFM49C
5.注册资本：人民币69,162.25499万元
6.成立时间：2016-08-18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38,238.35
129,969.60
201,376.61
136,861.74
2023年度
308,228.13
-34.69

2024年9月30日
392,622.82
165,201.33
248,724.17
143,898.65

2024年1-9月
256,416.98
7,129.31

9.索通创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38.7763%
23.9681%
22.0492%
15.2064%

索通创新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1359号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2003991604430
5.注册资本：人民币43,495.7993万元
6.成立时间：2014-05-23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

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软件开发；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93,090.06
56,816.57
87,122.11
105,967.95
2023年度
188,030.54
3,703.15

2024年9月30日
192,588.97
99,617.15
102,558.14
90,030.83

2024年1-9月
108,251.37
8,011.72

9.嘉峪关炭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索通新动能科技有限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76.95%
19.53%
3.52%

嘉峪关炭材料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五）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聚鑫东路766号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200566417171D
5.注册资本：人民币11,199.6774万元
6.成立时间：2010-12-24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

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软件开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52,272.79
38,508.27
64,447.82
87,824.97
2023年度
142,939.38
-3,255.26

2024年9月30日
132,547.58
55,636.24
60,428.12
72,119.46

2024年1-9月
90,427.42
8,308.51

9.嘉峪关预焙阳极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索通新动能科技有限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76.95%
19.53%
3.52%

嘉峪关预焙阳极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六）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董市镇姚家港化工园沿江大道99-1号
3.法定代表人：刘海平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MAC1HH9574
5.注册资本：人民币42,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22-10-24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6,566.59
13,219.20
13,219.20
23,347.39
2023年度

0.00
-152.61

2024年9月30日
97,466.23
23,186.79
58,853.79
38,612.44

2024年1-9月
0.00

-286.95
9.湖北索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周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65.00%
35.00%

湖北索通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七）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
2.住所：田东县平马镇石化工业园区（深圳工业园片区）
3.法定代表人：钟强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2MA5N6RA90B
5.注册资本：人民币34,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18-05-22
7.经营范围：碳素制品（包括产成品、半成品、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碳素制品原料、辅助材料、

燃料的采购、供应及销售；碳素制品的来料加工；碳素科技研发；余热蒸汽生产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7,986.41
5,971.90
5,971.90
2,014.51
2023年度

-
-99.22

2024年3月31日
9,478.20
7,524.92
7,524.92
1,953.29

2024年1-3月
-

-61.22
9.田东百矿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66.00%
34.00%

田东百矿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八）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工业园花山片区天生桥北侧
3.法定代表人：张庆刚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MA6N59246U
5.注册资本：72,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8-05-16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18,937.75
142,265.17
247,656.30
71,281.46
2023年度
444,201.67
-16,972.31

2024年9月30日
282,881.16
105,119.56
202,581.77
80,299.39

2024年1-9月
250,505.67
8,937.36

9.索通云铝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65%
35%

索通云铝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九）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镇建材化工园区原华诚公司厂区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28MA0MWN0Y26
5.注册资本：14,640.4494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5-12-30
7.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研发碳材料、石墨及石墨烯；碳材料石

墨及石墨烯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锂离子电池（组）的研发、销售；实业投资。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31,946.15
90,792.45
101,320.45
30,625.70
2023年度
57,298.31
-1,925.79

2024年9月30日
131,996.07
95,453.09
107,678.16
24,317.91

2024年1-9月
29,466.13
-6,366.04

9.内蒙欣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99.84%
0.16%

内蒙欣源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临邑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等）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
项。

（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

（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

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
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五）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临邑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等）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
项。

（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北海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
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
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八）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

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
旅费及其它费用。

（九）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十）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
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十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

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
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
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等）。

（十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

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
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
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等）。

（十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

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
旅费及其它费用。

（十四）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5,5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
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十五）《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600kt/a预焙阳极碳素项目银团贷款保证合同》牵头行及代
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分行；贷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分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保证金额：人民币71,28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贷款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违约

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银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贷
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十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市分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9,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十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察哈尔右翼后旗支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9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十八）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临邑支行《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人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被担保主债权本金，及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金（迟延履行利息）、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
保险费、提存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
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索通齐力、临邑工贸、索通创新、嘉峪关炭材料、嘉峪关预焙阳极、湖北索通、田东百矿、索通云铝、

内蒙欣源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湖北索通的其
他股东同比例提供担保外，上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
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
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

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
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 1,160,531.57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5.96%，实际担保余额为785,846.57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9.47%；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18,141.57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98.44%，实际担
保余额为743,456.57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1.94%；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ST傲农 公告编号：2025-041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2021年-2023年年度连续亏损且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对持续经营能力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第十三号——退市风险公司
信息披露》的规定“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和10个交易日，披
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根据以上规则，同时结合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进展，公司将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公告如下：

一、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
2024年4月26日，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被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对持续经营能力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4］361Z0273号），同时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容诚专字
［2024］361Z0345号），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
及《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2024年12月26日，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23）。公司通过重整程序，引入重整投资人及争
取债权人支持，有效化解债务危机，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最大限度保障了全体债权人
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的《公司2024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公司2024年度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由负转为正，资产负债结构获得改善，持续经营能
力获得提升。相关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最终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为准。

二、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组已于 2024年 11月进驻公司现场开展审计工作。2025年 1月 25

日，公司审计委员会与审计项目组已就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以及关
键审计事项等进行了沟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有序开展202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工作，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正在有序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稿的编制。经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沟
通，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事项，且在重大会计处理、
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公司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重
大分歧。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202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工作，具体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度
报告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为准。

三、其他事项
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业绩

预盈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及公司2024年年报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期业绩预
告出具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财务类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有关情形消除预审
计情况的专项说明》。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10,000万元到 15,
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378,163.16万元到 383,163.16万元；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000万元到7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415,082.22万元到
435,082.22万元，将实现扭亏为盈；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120,000万元到-17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亏损 193,322.20万元到 243,
322.20万元，继续亏损。预计公司2024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800,000万元至900,000万元，扣除与
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795,000万元至 895,000万元。
预计2024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50,000万元到300,000万元。本次业绩预告是公
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结果，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公司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5-014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万股
0.1327%

597.66万元
36.88元/股~37.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
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59元/股（含），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公告编号：2025-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如下：
2025年3月31日，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0,614,000股的比例为0.1327%，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37.90元/股，最低价为36.8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76,567.4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5-015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万股
0.1327%

597.66万元
36.88元/股~37.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
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59元/股（含），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公告编号：2025-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3月31日，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0,614,000 股的比例为 0.1327%，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37.90元/股，最低价为36.8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76,567.41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公告编号：2025-016
债券代码：110096 债券简称：豫光转债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510会议室（河南省 济源市荆梁南街 1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
65,334,718
8.51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赵金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077,572
比例（%）
84.3006

反对
票数

9,808,046
比例（%）
15.0119

弃权
票数

449,100
比例（%）
0.687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控股股东及其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077,572

比例（%）

84.3006

反对

票数

9,808,046

比例（%）

15.0119

弃权

票数

449,100

比例（%）

0.687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王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702 证券简称：盛科通信 公告编号：2025-005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制定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市值管理行为，维护公司、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合法权益，积极响应《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中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
理制度的号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制定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21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及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监事会将于近期任期届

满。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换届选举工作尚在筹备中，为保证公
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换届工作亦相应顺延。
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现任高级管理

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的义务和
职责。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及监事会的
换届选举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6
债券代码：128081 债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3月28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3月31日上午在浙江省杭州市
滨江区协同路368号海亮科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建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阅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架构进行调整优化，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一日
附件：

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

证券代码：601187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5-010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3月26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3月31日在厦门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由王建平监事长召集并主

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6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6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审计2024年度工作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审计2025年度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务连续性管理战略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上半年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参数）更新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3月31日


